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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和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久婵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中外建设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涡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东营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苏州市吴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济南市房

产测绘研究院、杭州名光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临海市社会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数字新疆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易住行技术有限公司、深圳数智乐居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广物智酷咨询有限公

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沈哲明、尚治宇、黄智、王春杰、马爱卫、陈楠、马虹、季磊、宋峰、席云龙、

李雷、高宏、庞帅、郑为、杨静、王姣、汪红梅、郭耀毅、金泽、孔宁江 刘彦荣 王皓、刘政、张竑、

游慧、王静姣、王超范、朱海平、吕艳玲、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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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租赁住房数字化运营管理服务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公租房”）数字化运营管理服务评价的总体原则和要求，

规定了评价指标体系、取值规则、评价结果形成规则以及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数字化运营管理服务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JGJ/T 433  公共租赁住房运行管理标准 

T/CABEE XXXX T/CCSA XXXX  公共租赁住房数字化运营管理服务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JGJ/T 43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体原则与要求 

总体原则 

开展公共租赁住房数字化运营管理服务的评价活动遵循下列原则： 

a) 科学合理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反映管理服务全过程，指标设置具有独立性、代表性和可验

证性，能准确反映公租房数字化运营管理服务的关键要素和核心能力。 

b) 可量化可操作原则。评价所选择和确定的定量或定性评价指标均可通过客观测量、主观判定或

计算等方法取得可量化的数值，评价结果能以量化方式表达，具有可操作性。 

基本要求 

4.2.1 公租房数字化运营管理服务工作应符合 T/CABEE XXXX T/CCSA XXXX 的规定，运营单位具备运

营管理服务体系及能力。 

4.2.2 应设立规范的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机构，并根据地方要求、服务片区实际情况及租户规模，合

理配置经培训合格并持证上岗的服务人员。 

4.2.3 应搭建符合监管和运营管理使用需求的公租房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公租房管理平

台”），并支持租赁管理、运营服务、安全管理等核心业务的线上流转、过程管理与电子化记录。 

5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公租房数字化运营管理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由2个层级的评价指标构成（见图1）。其中，一级评价指

标4项，二级评价指标20项。 

 



T/CABEE 141—2026  

T/CCSA 887—2026 

2 

 

图1 公租房数字化运营管理服务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的设立 

一级评价指标的构建基于公租房数字化运营管理服务的核心业务要素，包括数字化支撑、租赁管理、

运营管理服务和安全防控管理等4个指标。其中，数字化支撑反映了数字化建设的基础能力和技术保障

水平；租赁管理反映了运营单位对房源、租户、合同、租金等核心业务对象的全生命周期维护与管理能

力；运营服务管理反映了在租赁期间为租户提供巡检、报修、资格复审、预警响应等日常运营服务的执

行与保障能力；安全防控管理反映了对平台数据、物理空间及智能设备的安全防护与合规管控能力。二

级评价指标是直接取值的指标。 

6 取值规则 

在展开评价时，应使用表1中规定的取值规则。 

表1 取值规则 

一级评价 

指标 

二级评价 

指标 
指标项说明 

取值规则 

计算依据与方法 指标

分值 
判断准则 

数字化支撑 

基本功能 

具备房源管理、租户管理、档

案管理、运营管理、租金收缴、

合同管理、预警管理、巡检管

理、设备管理、维修管理、运

营态势分析等核心业务功能 

13 必要功能每少 1个扣 1分 查看平台功能 

稳定能力 

a） 建立并执行操作规程；平

台运行安全、稳定； 

b） 建立后期升级、运维机制

并有效执行 

5 

a）平台出现 1次不稳定、不安

全的情况，扣 0.5分； 

b）未提供后期升级维护等服

务的扣 1分 

查看运行情况及审计运维

记录资料 

联动能力 

具备与政府住房保障平台、公

安户籍系统、国有资产管理平

台等进行数据对接的能力 

3 
平台无标准化的数据接口技术

文档与实施方案，扣 3分 

查看数据接口技术文档与

实施方案 

租赁管理 

房源管理 

a） 建立数字化档案，实行"一

房一档"动态管理； 

b） 房源档案信息完整（至少

包含房屋基本信息、历史

租赁信息、维修记录等）； 

c） 房源档案信息更新及时 

5 

a） 未建立数字化档案的扣 5

分； 

b） 必要信息缺失或错误 1

项，扣 0.5分； 

c） 未及时完成更新的延期 1

d，扣 0.2分 

随机抽查管理辖区内的房

源档案进行查验 

租户管理 

a） 具备线上办理入退租业务

的能力； 

b） 在规定时限内，入退租办理

完成比例不低于 99%； 

c） 记录完整、准确 

5 

a） 无线上办理入退租功能，

扣 3分； 

b） 完成比例不足 99%时，每降

低 1%，扣 1分； 

c） 记录必要信息缺失或错误

1项，扣 0.2分 

查看平台功能，查阅入退

租记录，（办理完成租户

数量÷应办理租户总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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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评价 

指标 

二级评价 

指标 
指标项说明 

取值规则 

计算依据与方法 指标

分值 
判断准则 

合同管理 

a） 具备签订电子合同或纸质

合同电子归档的能力； 

b） 合同档案信息完整（至少

包含租赁双方信息、租赁

期限、租金标准、支付方

式、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 

5 

a） 无合同电子化管理的能

力，扣 5分； 

b） 必要信息缺失，扣 5分，归

档不规范扣 2分 

查看平台功能，随机抽查

合同档案 

租金管理 

a） 具备自动推送账单的能

力，提供不少于3种线上收

缴方式； 

b） 收缴记录完整、准确（至少

包含收缴时间、实缴金额、

缴款人、缴款方式） 

6 

a） 低于 3 种时，每少 1 种，

扣 2分； 

b） 收缴记录缺失 1 项，扣 0.

2分 

查看平台收缴功能，查阅

收缴记录 

运营管理服务 

巡检管理 

a） 具备制定日常巡检计划并

下发的能力； 

b） 完整、准确记录巡检台账

（至少包括巡检时间、巡

检人员、巡检房号、巡检内

容等） 

5 

a） 无巡检计划和下发功能，

扣 2分； 

b） 无台账扣 3 分，台账错误

或缺失 1 处关键信息，扣

0.2分 

查看平台功能，查阅房源

巡检台账信息 

维修管理 

a） 具备下发维修需求的能

力； 

b） 报修、维修记录完整（记录

报修时间、维修时间、报修

人信息、维修人信息、维修

结果等） 

5 

a）无下发功能，扣 2分； 

b）无维修记录，扣 3分；维修

记录错误或缺失 1 处关键

信息，扣 0.2分 

查看平台功能，查阅维修

记录资料 

资格复审

管理 

a）具备线上资格复审材料的

管理能力； 

b）在规定时间内，材料信息

完备率不低于99% 

4 

a） 无资格复审管理功能的情

况，扣 4分； 

b） 材料信息完备率不足 99%

时，每降低 1%，扣 1分 

查看平台功能，（提交材

料信息完备的租户数量÷

应提交材料的租户总数）

×100% 

档案管理 

a）建立租户数字化档案，实

行“一户一档”“一房一

档”等动态管理； 

b）档案信息完整（至少包含

租户基本信息、租赁合同

信息、资格信息、履约记

录等） 

5 

a） 未建立数字化档案的扣 5

分； 

b） 必要信息缺 1 项，扣 0.5

分，未及时更新的延期 1d，

扣 0.2分 

随机抽查管理辖区内的租

户档案进行查验 

预警管理 

a） 具备疑似转租/群租、疑

似空置、合同到期、特殊

人群异常活动、设备状态

异常等预警能力； 

b） 支持预警规则自主配置 

5 

a）缺失 1项主要预警功能，扣

0.5分； 

b）不支持预警规则自主配置，

扣 1分； 

c）无预警记录，扣 3分 

查看平台功能，查阅预警

记录 

催缴管理 

a） 具备自动催缴功能； 

b） 催缴覆盖率不低于 99%； 

c） 催缴记录完整（至少包含

催缴时间、应缴金额、催

缴方式、催缴结果） 

5 

a） 不具备自动催缴功能，扣 5

分； 

b） 覆盖率不足 99%，每降低

1%，扣 0.5分； 

c） 催缴记录缺失 1项，扣 0.

2分 

查看平台收缴功能，查阅

催缴记录（实际催缴数量

÷应催缴数量）×100% 

工单管理 

a） 具备工单管理及派单功

能； 

b） 工单记录完整、准确（包

含巡查工单、违规工单、

售后工单、报修工单等） 

3 

a） 不具备工单管理功能，扣 1

分； 

b） 工单记录缺失 1 项必要功

能，扣 0.2分 

查看平台工单管理，查阅

工单管理记录 

特殊人员

管理 

针对高龄老人、重病重残、独

居人员、参战老兵等特殊人群

建立电子标签，建立特殊人群

3 

a） 无标记扣 3 分，无台账扣

2分； 

b） 台账必要信息缺失 1 项，

查看特殊人员标注情况及

电子台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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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评价 

指标 

二级评价 

指标 
指标项说明 

取值规则 

计算依据与方法 指标

分值 
判断准则 

日常关注电子台账 扣 0.2分 

便民服务

管理 

a） 建立并维护多渠道服务

途径（如服务专线、公众

号、小程序、微信群等）； 

b） 定期发布相关政策、便民

活动信息等 

5 

a） 未建立多渠道服务途径，扣

1分； 

b） 未定期发布相关信息，扣 2

分，便民服务记录缺失 1

项，扣 0.2分 

现场查验，查阅服务记录 

服务成效

管理 

a）提供线上投诉/建议渠道

和电子台账； 

b）投诉处理及时，相关处理

过程记录完整； 

c）定期开展租户满意度调查 

5 

a） 未提供线上投诉渠道或无

台账，扣 3分； 

b） 相关处理信息缺失 1项，扣

0.2分； 

c） 未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扣

2分 

查阅投诉管理资料、服务

处理记录和满意度调查资

料 

安全防控管理 

平台安全

防护能力 

平台达到 GB/T 22239 规定的

第二级或以上安全保护等级要

求 

5 
未有有效期内的证书，扣 5分；

证书为一级，扣 3分 
查阅证书 

数字钥匙

管理 

a） 具备生物识别（如指纹、人

脸）应急密码、访客密码等

数字钥匙功能，使用记录

完整（至少包含使用人员、

使用日期时间、门牌号）； 

b） 应急开锁操作记录完整 

4 

a）无数字钥匙，扣 4分，使用

记录缺失 1项，扣 0.5分； 

b）应急使用记录缺失 1项，扣

0.5分 

检查功能，随机抽查使用

记录及应急使用存档资料 

违规管理 

a） 建立并维护日常巡查电子

台账（按月记录），记录完

整、准确； 

b） 平台具备对巡查数据的收

集、整理和基础分析能力 

4 

a） 未建立台账，扣 3 分，每

发现 1 处台账信息不完整

或错误，扣 0.2分； 

b） 无违规数据分析能力，扣 1

分 

查看平台功能，查阅预警

记录 

7 评价结果形成规则 

评价结果的计算 

评分结果宜按公式（1）计算： 

 𝑄 = 𝑄1 +𝑄2 +𝑄3 + 𝑄4 …………………………（1） 

式中： 

𝑄 —— 评价结果总分； 

𝑄1 —— 数字化支撑能力； 

𝑄2 —— 租赁管理能力； 

𝑄3 —— 运营管理服务能力； 

𝑄4 —— 安全防控管理能力。 

应按照表1的规定进行评分，评价总分100分。 

评价报告 

评价后应形成评价报告，评价报告模板按照附录A的规定，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报告编号、评价单位、评价时间和报告提交日期； 

b) 评价对象、评价目的； 

c) 评价依据、评价规则和提交数据明细单； 

d) 评价情况、评价问题清单； 

e) 总分和总体评价结论； 

f) 改进建议； 

g) 评价小组成员和评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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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备注和特殊情况说明。 

评价结果的应用 

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机构可根据需要，将评价结果作为运营质量监管、服务采购决策及公租房管理

平台优化升级等的参考依据。 

8 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 

对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评价活动的组织管理，包括明确评价对象、评价目的、实施机构、评价涉及的其他相关方等； 

b) 实施步骤，包括收集数据/材料（证明依据）、分析处理数据或材料、实施现场评价、计算结

果、撰写报告等； 

c) 相关评价指标取值按表 1进行； 

d) 评价单位为对应项目的业主单位； 

e) 被评价单位为承接运营管理服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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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评价报告模板 

公租房数字化运营管理服务评价报告模板见表A.1。 

表A.1 评价报告模板 

报告编号  

评价对象  

目的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提交数据明细单 （请附明细单） 

评价情况 

评价指标 具体情况 评价结果 

   

   

   

总分：  

评价结论  

评价问题清单 （见问题清单） 

改进建议  

评价小组 

（签字） 

组长： 

成员： 

备注 

评价依据 （标准编号及名称） 

评价规则 （指标权重分配） 

特殊情况说明  

评价单位 

（盖章）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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